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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在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511/06?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1790.
d7a71a33DZoGgj），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拍卖标的：镇江新区大港港
中新村 5 区 22 幢 102 室。（建筑面
积：74.84㎡，规划用途：住宅。）

起拍价：147734.2 元，参考价：
211048.8元，保证金：29000元，增价
幅度：1000元。

二、本标的拟进行网上二次拍
卖，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自 2022
年 11 月 2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若第一次
流拍则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
卖竞价时间：自 2022 年 11 月 21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止
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

本拍品已委托同伦拍拍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房
产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
样等工作，联系电话：400-8284666。

四、拍卖方式：
设保留价增价拍卖。

五、咨询电话：400-8284666（同
伦拍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镇江新区银河路
100号。

六、监督电话：0511-85319061。

扬 中 市 人 民 法 院 拍 卖 公 告

扬中市人民法院将在扬中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
com ，户名：扬中市人民法院)
进 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现 公 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扬中市三茅
街 道 江 州 南 路 72 号 501 室 房
产。规划用途：住宅，出让 .总层
数 6层，所在层第 5层，建筑面积
为 122.66㎡。起拍价：70万元;保
证金：7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
的应于 2022年 10月 31日前向扬

中市人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
法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人
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
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
购买权。

三、拍卖时间分别为：2022
年 11月 2日 10时至 2022年 11月
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四、拍品瑕疵和限购等详
情，请点击淘宝网扬中市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扬
中 市 人 民 法 院）。 联 系 电 话 ：
0511-88285119（姚）。

扬 中 市 人 民 法 院 拍 卖 公 告

扬中市人民法院将在扬中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 ，
户名：扬中市人民法院)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扬中市三茅街
道江宁东巷 18号不动产。规划用
途：住宅，划拨。总层数 2层，所在
层第 1-2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
为 200㎡。土地使用权面积 135
㎡。起拍价：109.4万元;保证金：10
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 2022年 10月 31日前向扬中市

人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法院确
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人身份参与
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
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拍卖时间分别为：2022 年
11月 3日 10时至 2022年 11月 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四、拍品瑕疵和限购等详情，
请点击淘宝网扬中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扬中市人
民 法 院）。 联 系 电 话 ： 0511-
88285119（姚）。

【案情简介】
甲、乙系父子，2019 年 10 月，二

人与开发商丙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
（已备案），购买一套商品房A。2021
年 5 月，项目竣工，开发商丙办理了
首次登记。因丙拒不配合甲、乙办理
不动产权证，2021年10月，甲向法院
起诉(乙为诉讼代理人），请求判令丙
履行合同、协助其办理商品房A的过
户登记手续。经调解，法院出具调解
书：1.开发商丙于2022年1月10日前
协助甲办理过户手续；2.如丙逾期不
履行协助义务，甲可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后因丙未履行调解书，甲申请
强制执行。2022年4月，法院向登记
机构送达调解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要求登记机构协助甲办理商品房 A
的不动产权证。
【问题与分析】

上述案例中，法院的协执内容
（“协助甲办理商品房 A 的不动产权
证”）十分简单，但登记机构对此有几
点疑问：

1.协助甲办理商品房A的不动
产权证，是否意味着案涉房屋应当单
独登记在甲名下？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案是合
同履行纠纷，从诉讼类型看，属于给
付之诉，即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
行特定给付义务（金钱或者行为）的
诉讼。所以，本案的执行依据是给付
性法律文书，不涉及房屋权属的认

定。换言之，此时甲享有的依然是基
于房屋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请求
权，只不过该请求权已经诉讼程序确
认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2.协助甲办理商品房A的不动
产权证，是否意味着甲可以单独申请
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

虽然是经由法院送达协执，但甲
的登记原因是房屋买卖合同。根据备
案合同，甲、乙为共同购买人，案涉房
屋为共有房屋，应当由甲、乙共同申请
登记。况且，本案生效法律文书未对
该备案合同作出任何变更。就本案而
言，关于法院未追加乙为原告的做法
是否妥当，登记机构不宜评价。不过，
纵然是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是未依法
履行协助义务的丙，甲如欲实现其登
记目的，还需要乙共同提出申请，并对
有关共有事项予以约定。

3.协助甲办理商品房A的不动
产权证，是否意味着可以免除申请材
料（尤其是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
明、完税凭证）的提交？

司法强制执行，是司法机关通过
行使国家公权力，强制义务人完成其
应当履行的义务，保障权利人的权利
得以实现。对行为给付义务的强制
执行，某种意义上，是对被执行人履
行行为给付义务的意思表示的强
制。上述案例，如果没有进入强制执
行程序，甲欲实现登记目的，应当适
用双方申请原则，由买卖双方向登记

机构申请转移登记。而由法院强制
执行，则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
知书可以替代丙申请登记的意思表
示。如此，由丙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
都可以免除？

一般情况下，不动产转移登记的
申请材料包括：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身份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或
登记证明、登记原因证明文件、完税
凭证等。回到本案，甲、乙可以提交
的申请材料有申请书、身份证明、备
案合同，但由于丙不配合，对其他材
料（丙的申请及身份证明、不动产首
次登记证明、完税凭证）可能无法提
供。不难发现，上述无法提供的申请
材料或是丙直接持有、或是丙间接控
制。既然是强制执行，登记机构能否
在欠缺以上登记要件的情况下直接
办理？这里需要结合有关申请材料
的必要性予以分析。

首先，丙的申请及其身份证明。
此项属于申请人申请物权登记的意思
表示材料。本案是强制执行，丙申请
物权登记的意思表示，并非启动转移
登记程序的要件，所以无需提供。

其次，丙持有的不动产首次登记
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
是由登记机构制发、证明权利人享有
不动产物权的权利凭证。办理物权
发生变动的转移登记时，登记机构必
须收回该证书或证明；如果无法收
回，应当依法公告作废。所以，无论

是何种登记程序，不动产权属证书或
登记证明都是办理转移登记的必要
材料，只是收回途径和方法不同，或
者由申请人提交或者由登记机构公
告作废。

本案的关键在于，登记机构能否
对丙的不动产首次登记证明直接公
告作废？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 23 条规定：“因不动产
权利灭失等情形，不动产登记机构需
要收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
登记证明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上
将收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
登记证明的事项予以注明；确实无法
收回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
网站或者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公
告作废”，公告作废的前提是不动产
权利灭失且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无
法收回。通常情况下，对因司法裁定
转移办理的登记，如无法收回权属证
书或登记证明，登记机构会在门户网
站公告作废。这是基于执行依据有
确认物权发生变动的内容，或者说有
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原登记权利人已
经丧失不动产物权。比如，实务中常
见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尽管从性质上
讲，它属于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裁
判，可以由权利人单方申请登记，但
多数情况下法院还是会向登记机构
送达协执。登记机构在办理过程中
对无法收回的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
公告作废，是因为权利人自拍卖裁定

生效取得不动产物权之时，原登记权
利人的物权在法律上已经归于消
灭。本案是单纯的给付性法律文书，
并未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不能证明丙
的物权此时已消灭，登记机构不宜直
接公告作废。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函
询法院，请其确认不动产首次登记证
明能否收回，如确实无法收回，法院
应当明示登记机构公告作废。

再次，完税凭证。本案的完税凭
证应由甲、乙提供，不过因为丙不出
具商品房购房发票，导致其无法提
供。《契税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均确立了“先税后
证”的基本原则，《税收征收管理法》
也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
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
务”。目前，对不动产登记协助执行
是否要严格遵守“先税后证”，实务中
存在不少争议。鉴于立法上对这个
问题没有明确，作为登记机构还是应
当履行法定的协税义务。当然，在履
行协税义务过程中，可以加强与法
院、税务机关的联动，尽力协助权利
人化解登记难题。

关于本案，登记机构已经向法院
反馈意见，得知问题症结在于开发商
无法出具发票，目前法院正与税务部
门对接处理。

【结语】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此类依

嘱托登记的法律文书，登记机构虽然
不进行实体审查，但也不意味着无审
查责任。法院向登记机构送达协执，
未必是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也不代

表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可以无障碍实
现，因为登记机构的协助义务能否
顺利履行，取决于法定登记要素是
否齐备。

关于司法协助执行中如何处理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有关涉及不
动产协助执行的司法文件并不是简
单的司法至上（以协执代替一切登记
要素），而是表现为司法权和行政权
的良性互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
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
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
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
发[2004]5号)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处
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
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
问题的函>的通知》(法[2012]151 号)
关于无证房产协助执行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
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1〕18号）关于法拍房竞买
人资格限制的规定等，均体现出司法
权对行政权的尊重。

登记机构作为协助执行义务主
体，既要贯彻司法公信力，也要维护
基本的登记秩序，对协助执行中发现
的问题，应当积极主动与法院沟通协
商，找出症结所在，提出合理化建
议，助力破解执行难题。

（汤慧）

一起不动产登记协助执行案例评析 （第十期）

本报讯（杨泠 冯新春）最近几天，
有市民发现，在我市部分商业综合体、
广场、居民小区等地，一些便民核酸采
样服务点悄然设置完成。记者从市卫
健委了解到，为做好假期及前后疫情
防控工作，满足群众核酸检测需求，我
市临时新增 36个便民核酸采样服务
点，即日起至10月31日提供服务。

9月 30日下午，市民朱女士路过
丁卯吾悦广场时，发现广场西北侧多
了一个张贴有“便民核酸采样点”标识
的临时集装箱小屋。驻足期间，现场
志愿者主动向她介绍，只需按照核酸
检测自助缴费操作指引，完成扫码、个
人信息填写、缴费、出示身份证等环节
后，就能很快完成核酸采样，整个过程
一两分钟。

不用专程去医院，趁着散步、逛街
的机会，就能完成核酸采样，朱女士对
卫健系统这一便民之举表示肯定。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一个月的资
源整合和建设筹备，目前，每个采样点
均“标配”由信息登记员、采样员组成

的两人采样小组。同时，要求专业人
员每天对便民核酸检测点开展全方位
消杀，保障环境卫生安全。

“新增的36个便民核酸采样点立
足方便可及，主要设置在需求量大、交
通便捷、空间相对开阔区域。其中，设
置在商业综合体的便民核酸采样点服
务时间为 9:00—19:00，其余为 9:00—
18:00。”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钱茜介
绍，便民核酸采样点启用后，原有的88
个固定采样点继续为市民提供无假日
服务，其中14个采样点可提供24小时
服务，11个采样点延迟服务至22：00。

钱茜同时提醒，健康码黄码人员
必须到指定的黄码人员采样服务点采
样。所有采样点具体地址、服务时间
等信息，市民可关注“健康镇江”微信
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核酸采样
点”查询。

下一步，市卫健部门将根据市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要求和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结合各点位采样情
况，进一步优化设点布局。

探索“固定＋便民”布局

全市临时新增36个便民核酸采样服务点

本报讯（鞠龙生 汪建芳 林
兰）9月30日上午，京口区教育局、
敏成小学、京口区退教协会、健康
路街道田家门社区，相约一起来到
百岁老人刘芸香家里，为她送上鲜
花、生日蛋糕及百岁慰问金。

刘芸香出生于 1923 年 10 月
11日，是目前居住在田家门社区
的一位百岁老人，也是一名小学
退休老教师。在老人家中，京口
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黄
涛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
常饮食、生活起居等情况，并向老
人送上了生日礼品和慰问金，祝

愿老人身体安康、幸福长寿。敏
成小学工会负责人送上一束鲜
花，祝老人笑口常开。田家门社
区关工委负责人送上生日蛋糕，
祝老人生活甜甜蜜蜜。

虽然刘芸香老人已是 100岁
高龄，但身体状况良好，神采奕
奕。当天，她穿着喜庆的衣服，面
对大家的祝福，老人显得格外高
兴，一直笑着。老人的儿子媳妇
也十分感动，一再地说：“感谢党
和政府对老母亲的关心和问候，
让我们全家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和幸福。”

弘扬爱老敬老传统美德

多单位为百岁老教师庆生

本报讯（鲍明成 朱秋霞）又是
一年重阳到。9月29日，丹徒区宜
城街道姚庄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
老年体协志愿者走进社区内的鲐
背老人家中，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美
好祝福和社区的真情关爱。

“谢谢杨老师！感谢村干
部！感谢共产党！”家住丹徒区宜
城街道姚庄舒苑的百岁老人成福
扣奶奶接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

上的重阳节敬老慰问品后，拉着
社区老年体协负责人杨家真老师
的手，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据悉，宜城街道姚庄社区目
前共有11位90岁以上的老人，而
今年也是该社区连续 11年走访
慰问鲐背老人。此次走访慰问，
社区及老年体协为老人们准备了
牛奶、八宝粥、大米和食用油等生
活用品。

姚庄社区连续11年
走访慰问鲐背老人

本报讯（孙晨飞 尹玉蕾）9
月30日下午，润州区金山街道京
畿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共建单位市政设施管理处第一
党支部组织社区老年居民在宝
盖山广场开展“情暖金秋 爱在重
阳——老年趣味运动会”活动。

运动会现场设置“趣味投
壶”“幸运套圈”“诸葛帽吃糖”

“疯狂抖抖球”等多项趣味运动
项目。参加活动的老年居民们
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不甘
示弱。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
们努力把每个项目玩好，发挥出
自己最好的水平。比赛现场热
闹非凡，气氛融洽，让老年朋友
们在运动过程中，既锻炼了身
体，又愉悦了心情。

京畿路社区开展老年趣味运动会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做好防疫 保供稳价
9月29日，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牌楼分局对辖区内商场、超市开

展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口罩、米、面、粮油等价格情况，确保疫情防控期间
价格平稳有序。 王呈 曹丽娟 摄影报道

重
阳

本报讯（吕文娟 金瑞 王洪生
林兰）连日来，从深更半夜到旭日初
升，从秋雨微凉到烈日当头，一个个
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京口区健康路街
道各个核酸检测现场。他们中有社
区书记、网格长，也有企业志愿者、银
发义工……他们不谈条件、尽锐出
战，是筑牢基层防疫战线的先锋
力量。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这是健
康路街道大学山社区党委书记蒋艳
美常说的一句话。9月 27日深夜，蒋
艳美接到通知后，立即发动、召集工
作人员连夜集合，第一时间部署社区
核酸检测工作。作为社区书记，蒋艳
美连夜联系志愿者、筹集防控物资、
排点位、搭帐篷；作为点位长，她负责
整个核酸检测点人员、物资、工作的
统筹调度。双重身份，让蒋艳美的责

任更加重大。当晚，蒋艳美在带着凉
意的秋雨中忙得一夜未眠。她说：

“我既然当了社区书记，就一定要把
居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在京口区
连续三轮区域全员核酸检测中，蒋艳
美在承担体温监测等具体工作的同
时，还根据核酸检测中出现的情况制
定防控方案、收集防控信息、交流防
控经验，用行动守护着社区6000多名
居民的健康安全。

张扬是健康社区网格长，也是珍
珠广场核酸采样点位的点位长。9月
27日夜里11：30，她接到28日清晨京
口区要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任务后，
立刻来到点位上，进行采样现场帐篷
的搭建、桌子的摆放等工作，在淅淅
沥沥的秋雨中，忙得一夜未眠。9月
28日清晨5：00，张扬又开始对接工作
人员、医疗物资等，忙得脚不沾地。

“张扬有2个孩子，小的才14个月，她
为了工作，把孩子送到了爷爷奶奶
家。她舍小家为大家，令人敬佩！”健
康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9月28
日一大早，看到核酸检测的各项工作
都已准备好了，听说很多点位长、志
愿者一夜没睡，真的非常不容易，向
他们致敬！”居民张女士称赞道。

曾多次支援京口区全员核酸检
测的镇江苏宁广场商圈党委书记王
欣接到上级通知后，又一次冲在了前
面。她迅速组队，带领党员先锋队共
40余名党员到达苏宁购物广场正大
门、大祥时尚街等点位，第一时间协
助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王欣说：“每
个企业都应承担社会责任。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小菜园餐饮店是健康路街道辖
区企业，员工们为多个检测点位赠送

了 100余份暖心粥，让检测现场暖意
洋洋。

9月28日清晨6：00多，桃花坞社
区银发星光义工们冒着小雨，早早来
到核酸检测现场，帮助工作人员摆放
检测设施，并派一名银发义工拿着喇
叭，到小区进行宣传。在检测现场，
银发星光义工们提醒居民提前准备
好健康码、行程码和身份证，维持排
队秩序，协助群众进行采检登记。

据健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志
斌介绍，为全力保障京口区区域全员
核酸检测，健康路街道设置了24个采
样点、61张采样台，安排了 24名点位
长。在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努
力和奉献下，街道24个采样点的核酸
检测工作安全、平稳、有序，为居民群
众坚决守住了疫情“防线”。

社区书记、网格长、企业志愿者、银发义工等齐上阵

健康路街道：凝聚同心抗疫的强大合力


